
一周打假

江西查获1500余条假烟

近日， 南昌市公安局经开分局联合东

湖区烟草专卖局联合破获一起运输贩卖伪

劣卷烟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名， 查获

伪劣烟草 1500 余条， 涉案价值近 39 万

元。

东湖区烟草专卖局在工作中得到线

索， 有人驱车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运输

伪劣卷烟到南昌经开区销售。 接到线索

后， 东湖区烟草专卖局立即与分局治安大

队联系， 联合对位于南昌市经开区某民房

仓库进行搜查， 现场查获卷烟 1439 条零 6

包， 抓获涉案嫌疑人夏某某、 陈某某。

随后， 民警又和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

赶赴辖区某商业大厦， 对夏某某经营的烟

酒店进行搜查， 查获卷烟 94 条零 8 包。

经送江西省烟草检测站检测， 上述

1533 条卷烟和 14 包散装卷烟均为假冒注

册商标的伪劣卷烟。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一年卖4000万节假电池

近日， 重庆警方捣毁一个生产销售假

冒电池的黑色产业链，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7 名、 查获假冒品牌电池 80 余万节。

据犯罪嫌疑人张某松交代， 这批假冒

品牌电池是他从河南新乡购买， 并在网络

平台上销售。 经过调查， 专案组查明， 自

2021 年 1 月以来， 李某欢在河南新乡设立

制假窝点， 采购无包装的“白板” 电池和

假冒包装材料， 制作假电池， 并交给李某

涛在网上售卖。 重庆的张某松购进假冒电

池后， 勾结重庆某网购平台的采购经理刘

某鹏， 伪造相关文件， 准许其在知名电商

平台向消费者进行销售。

专案组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后， 随即

开展收网行动，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7 名、

捣毁制假窝点 4 个、 生产线 1 条、 查扣激

光打码机 1 台、 查获假冒品牌电池 80 余

万节。

据警方查明， 该团伙仅一年的销量就

达 4000 万节， 涉案金额高达 51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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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窗广告如何根治

近日， 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

和信息化部、 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

发布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

定》， 自 2022 年 9 月 30 日起施行， 将对

弹窗信息推送服务进行规范管理、 划定合

规边界， 此举受到网友的强烈支持。

点开网页， 扑面而来的弹窗广告让人

猝不及防； 打开软件， 轮番轰炸的弹窗信

息令人不胜其扰。 不少企业和平台为了攫

取流量、 谋求利益， 将弹窗推送技术简单

化、 广告化、 低俗化， 制造了不少网络世

界的“牛皮癣”。 可以说， 弹窗广告成为

了公众上网最烦的现象之一， 多数时候只

好借助各种杀毒、 管理类软件， 防止上网

过程中不停被弹窗广告打断。 然而， 此举

毕竟只是治标， 每每广告闪现时， 总有一

种吃菜夹到苍蝇的感觉， 再加上弹出来的

内容大多低俗不堪， 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

上网体验。

要想根治弹窗广告， 就必须有相应的

法律法规予以规制。 因此， 即将实施的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 以

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有可能很大程度化解

网民的烦恼。 但该规定虽然旨在堵上各种

短板和漏洞， 然而要想真正解决问题， 还

需要网信等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 依法

依规进行监督管理。 只有理清各方责任归

属， 细化监督管理措施， 增强整治检查力

度， 才能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落地见效，

才能杜绝弹窗广告野蛮生长。

金勇

讯简
奉贤举办法治文化节

学习宣传法律法规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飞机游艇刷起来， 礼物送出好

几万， 就是难见女神面， 反复约定明朝会。”

将电信诈骗案例生动融入上海说唱艺术， 日前

举办的首届奉贤法治文化节法治文艺原创作品

征集大赛决赛上， 由南桥镇、 柘林镇的老爷叔

编排的节目 《美颜》 一举夺魁。

据悉， 由奉贤各地区、 各单位申报、 经专

家评委评选出的 11 个优秀参赛节目通过不同

方式， 学习宣传贯彻法律法规， 讴歌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 传承和弘扬优秀法治文化， 体现

民族精神、 时代精神和法治精神过程中的所见

所闻、 所思所想。 节目内容健康， 积极向上，

契合法治文艺的主题， 突出了法治元素内容，

选手们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法治文化重在建设、 贵在落地。 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 围绕‘求新、 求变、 求实’ 理念， 拓展法

治文化阵地空间纬度， 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繁荣， 把法治文化作为超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

和最温暖的亮色。” 奉贤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

记陈学哲在活动中说。

虹口区绿化市容局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虹口区绿化市容局对环卫

条线生产安全、 消防安全和防汛防台以及疫情

防控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综合抽查检查。

此次检查聚焦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相关

责任要求， 以问题为导向， 坚持对标对表、 补

短强弱， 深化源头治理， 消除安全风险隐患，

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则。

检查人员先后对虹口生活垃圾中转站、 部

分可回收物中转站、 生活垃圾小压站和环卫车

辆冲洗点、 电动机具停车充电场所， 以及环卫

公厕等各类环卫设施的生产安全、 防汛防台和

疫情防控等工作情况进行了综合检查。

徐汇区市场监管局

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徐汇区市场监管局强化食

品监管， 严格落实进口冷链食品风险监测排查

工作机制， 从严从细持续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

徐汇区市场监管局结合餐饮、 美容美发、

酒吧等行业经营特点， 合理调配干部力量， 提

高非工作时段检查频率， 重点检查从业人员管

理、 场所消毒、 扫码管理、 错峰限流等情况，

做到巡查不间断、 监管无缝隙。 严格落实进口

冷链食品风险监测排查工作机制， 落实“五证

一码” 要求， 对冷链从业人员、 工作环境每周

定期核酸检测， 严防输入风险。 同时， 聚焦餐

饮酒店、 校园周边等食品安全问题易发、 高发

区域， 通过巡回检查、 受理投诉举报等方式扩

大线索来源， 重点整治无证经营、 销售过期、

非法添加和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严

守安全底线。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虽然消费者与 4S 店的买卖合同中

未约定具体提车日期， 但如若 4S 店工作人

员对于提车日期有过口头承诺的， 则 4S 店

应当恪守承诺并按承诺期限交付车辆； 退一

步而言， 假如合同中既未约定提车日期， 4S

店也确实未有作出过口头承诺的， 则可以按

照交易习惯确定提车日期。

“就消费者颜先生的遭遇而言 ， 如若

4S 店确有就提车日期做出口头承诺的， 则

应当恪守承诺并按承诺期限交付车辆。” 金

玮律师指出， 根据 《民法典》 第一百三十五

条的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

式、 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民法典》 第

四百六十九条的规定， 当事人订立合同， 可

以采用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因此， 4S 店工作人员如若对于提车日期作

出口头承诺的， 则该承诺对 4S 店具有约束

力。

同时， 金玮也表示， 合同未约定提车日

期并非就意味着消费者必须接受 “遥遥无

期” 的等待， 依据 《民法典》 第五百一十条

的规定， 合同生效后， 当事人就质量、 价款

或者报酬、 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 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

协议的， 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

定。 因此， 消费者有权要求与 4S 店签订补

充协议， 如若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也可以

按照行业的交易习惯确定， 即要求 4S 店在

合理期限内交付车辆， 如果 4S 店迟迟未能

交付的， 消费者亦有权主张解除合同并索

赔。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购

买相关产品并签订买卖合同时， 不要轻信销

售人员的口头承诺， 要对合同中的各项条

款、 内容进行详细阅读， 合同中应明确有关

交易金额、 交付期限等商务条件及相关违约

责任， 以便消费者在纠纷发生时可依据法律

规定与合同约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颜先生

投诉时间： 2022 年 8 月

受疫情以及芯片短缺的影响， 汽车产量

受到影响， 尤其是一些热门车型， 预付定

金、 签订购车合同后， 就开始了“漫长” 的

等待。 而“提车时间” 本来是购车合同的关

键要素， 若未进行具体约定， 消费者可能会

遇到既无法提车又没有补偿的情况。

今年 1 月， 颜先生在某 4S 店订购了一

辆家用汽车， 支付 5000 元定金， 并签署了

购车合同， 但未写明具体提车时间， 只是口

头承诺 3 个月左右可以提车， 可至今已半年

仍未拿到车。 据颜先生了解， 很多购车者都

有类似遭遇， 有的甚至等了快一年也未提到

车， 多次联系对方交涉迟迟未解决。 颜先生

无奈之下只能向浦东新区消保委寻求帮助，

希望能尽快提车或者对方双倍返还定金。

等待半年未提车

买车不该这么难

  接到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立刻联系了该 4S 店汽车销售方经理， 方经

理表示颜先生订购的车型在市场上比较畅

销， 加上之前疫情原因， 厂方来不及生产，

供不应求， 只能排队， 如果颜先生愿意的话

可以换购其他车型， 不愿意等也可以给其退

还全额定金。

而颜先生认为， 当时承诺的是 3 个月可

以提车， 而且现在这款车已涨价， 换车或重

新购买都不划算， 要求对方能双倍返还定

金。 由于合同并未写明具体提车时间， 经销

商认为自己没有违约， 无法满足消费者要

求， 只同意退还定金， 颜先生表示需要再考

虑一下。

本案中， 由于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具体提

车日期， 所以对于提车是否延期就很难定

义， 很难确定 4S 店存在违约行为。 而如果

只是销售口头答应何时提车， 虽然也属于口

头协议， 但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民法

典》 第四百七十条规定： “合同的内容由当

事人约定， 一般包括下列条款： …… （六）

履行期限、 地点和方式……” 因此， 如果消

费者事后发现合同没有约定提车时间的， 可

以跟 4S 店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部分和

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这样， 一旦经营

者违反合同约定， 消费者就可以根据合同要

求其赔偿双倍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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